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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907 年—979 年），一段存
在于唐宋之间的动荡时期。如果不是有
心者翻阅古籍特意求索，这段历史多以
模糊的印象存在于世人脑海中。同样面
临战乱纷争、礼崩乐坏、法纪荡然，汉晋
之间的三国时期却充满了英雄的浪漫和
气概——曹操的对酒当歌、刘备的百折
不挠、关羽的义薄云天、诸葛亮的鞠躬尽
瘁、周瑜的风流倜傥……反观五代十国，
则更多展现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凌乱，
以及百姓流离失所、多灾多难的悲凉。

尽管如此，五代十国也并非乏善可
陈，譬如，人教版《中国历史》教科书记载
了吴越国王钱镠治理西湖及百家姓“赵
钱孙李”排序的史实。而且，在大争之世，
面对国家统一大势和苍生太平期盼，吴
越国王钱弘俶息兵安民、“纳土归宋”，为
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和平基础。
苏轼对此颇为崇敬，并在《表忠观碑》中
称赞道：“而吴越地方千里，……是以其
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
声 相 闻 ，至 于 今 不 废 ，其 有 德 于 斯 民 甚
厚。”“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
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
朝廷甚大。”电视剧《太平年》的播出，不
仅再现了这段尘封的历史，更向观众传
递出一个穿透时空的叩问：究竟什么是
泽被天下的“太平年”？

历史大剧之所以引人入胜，并不单
纯表现为严谨的考证、细腻的讲述、精湛
的演技，更在于恢宏叙事背后鉴古明今
的人文关怀。《太平年》通过一帧帧图景、
一幕幕影像，还原了赵匡胤、钱弘俶等人
久经沧桑、目睹离乱后，深知唯有重建秩
序方能终止苦难的觉醒与行动。特别是
钱弘俶在明知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
百姓安宁大业众望所归之际，与赵匡胤

相向而行，毅然选择牺牲一地之宗庙祭
祀，成就大一统国家的繁荣昌盛；结束一
地之纲常法纪，融入大一统国家的法律
体系。换言之，《太平年》用乱世的疮痍反
衬出秩序的珍贵，用权力的博弈诠释出
规则的力量，将“太平”二字从百姓的朴
素期盼，升华为华夏文明的终极追求。

随着统一的宋代到来，“当今之世，
仁义在弓矢之间，法度在疆场之内”的无
奈感慨终于结束，钱弘俶“法之贵，不在
苛严，在生民畏而敬之；政之善，不在权
谋，在万世安而久之”的治理期许终于实
现。因此，寥寥三个字的“太平年”，不仅
是纪纲倾颓的动荡之世无数仁人志士的
奋斗目标，也是法纪昌明的安定之世下
亿兆生民的生活写照。《太平年》清晰传
递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文明想
要长久存续，必须让理性驾驭本能，让规
则高于暴力，让共同期待高于个体利欲。
太平非天赐，乃法治所铸之福祉；国安民
乐，既是太平年景的写照，也是良法善治
的底色。

乱 世 之 殇 ，恰 恰 反 衬 出 治 世 之 贵 。
《太平年》的高潮情节是“纳土归宋”，这
一国家统一的叙事，既是宋代从乱世到
治世转折的重要前提，也是政治法律秩
序重塑的基础。历史的治乱兴衰表明：太
平难得，法治可靠。

国 安 民 乐 ，天 下 大 同 ，是 百 姓 的 期
许，亦是法治的追求。结束了五代十国的
乱世，宋代法治迎来了文明的新景象。赵
匡胤重视以法治国、以理驭兵，严惩肆意
妄为、恃权滥杀的武将，确立严整明确、
赏罚分明的秩序，用规则约束暴力、用法
度稳定天下，形成了“事为之防，曲为之
制”的治国理念，为宋代的繁荣奠定了法
治根基。一部《宋刑统》，延续了《唐律疏
议》的精华，承继了“民惟邦本，本固邦
宁”的观念，传承了法尚公平、德法共治、
宽仁慎刑、矜恤老幼等智慧。宋初推行折
杖法，以杖刑代替流、徒、笞等刑罚，减轻
刑 罚 残 酷 性 ；推 行 鞫 谳 分 司 ，将 案 件 的

“审讯”与“判决”权力分离，由不同官员
负责，避免一人独断，减少冤假错案。正

是由于赵匡胤、钱弘俶等审时度势作出
了正确决策，一个用理性约束人性贪婪
暴戾、用规则划定权力与自由边界、用价
值共识凝聚社会力量、用坚实法治激发
文化活力的太平盛世才成为世人的生活
常态。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
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均迅速
发展，其繁华绝非幸运，而是法纪护航的
必然。国安民乐，天下大同，是百姓亘古
不变的期许，是法治矢志不渝的追求。法
治不在于宏大的理念，而在于融入日常、
深入人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在于冰
冷的条文，而在于体现有益民生福祉的
道德要求；不在于生硬的约束，而在于筑
牢凝聚共识、彰显公理的社会根基。难能
可贵的是，宋代的文化，造就了一批爱国
报国的志士仁人。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
大纲》中写道：“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
下 ，一 天 一 天 的 严 重 ，而 一 种 自 觉 的 精
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所
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
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
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这些
人或历经战乱，或生于太平，均不约而同
地坚定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更
注 重 以 实 际 行 动 报 效 国 家。恰 如《太 平
年》结尾，钱弘俶领诵道：“利在一身勿谋
也 ，利 在 天 下 则 必 谋 之 ；利 在 一 时 固 谋
之，利在万世则更谋之；大智兴邦，不过
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钱氏
家训》言犹在耳，士人情操可歌可颂。在
法纪战胜暴力、规则约束私欲之后，人们
更 加 懂 得 ，真 正 的 太 平 ，并 不 是 没 有 纷
争，而是在公正严明的法纪之下，纠纷有
处化解、是非有处评判、权利有处维护；
真正的长治久安，靠的是法治的温度与
力度，靠的是人人对民本思想、家国情怀
的传承和法治精神的守护。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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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民乐是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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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吏是古代官僚体系中与百姓接触
密切的地方莅民官吏（如县令、知州），与
酷吏相对，他们清正廉洁、勤政爱民、重视
德化。自司马迁作《史记·循吏列传》以来，
历代统治者皆标榜循吏以稳固地方、教化
百姓，催生了黄霸、龚遂（均为西汉时期官
员）等循吏榜样及循吏治世传统，清代刘
衡便是这一传统的典型代表。

刘衡（1776 年—1841 年），字蕴声，号
廉舫，江西省南丰县人。他出身书香门第，
自幼饱读诗书，于嘉庆五年（1800 年）中贡
生副榜，曾任官学教习，嘉庆十八年（1813
年）出任广东四会知县，正式开启官场生
涯。道光十年（1830 年），刘衡升任河南开
归陈许道，后因母丧辞官归乡。在担任州
县亲民官期间，刘衡注重整顿吏治、鼎革
司法、保民富民、教化百姓，取得了良好的
治民政绩，被治下百姓尊称为“刘青天”。
他的著作《庸吏庸言》《州县须知》《蜀僚问
答》《读律心得》等，至今仍是研究清代吏
治和地方治理的重要文献。

在刘衡的州县治理理念与实践体系
中，司法理念与实践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更是其秉承“循良之治”传统的集中体现。
作为儒家治世道统的秉持者，刘衡将安民
富民作为州县治理的首要目标。为实现这
一目标，他尤为注重保护富民，曾言“富民
者，地方之元气也”。在他看来，天下动乱
的根源在于百姓贫穷、无以为生。因此，维
护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是救济贫民。而要
救济贫民，就要保护富民，因为富民可以
为贫民养家糊口提供谋生机会，一个地方
的富民多了，贫民谋生的机会就多，官府
的救济负担也能大幅减轻。

面对治下百姓的纠纷与词讼，刘衡坚
持以息讼为先。他认为，百姓提起的词讼
中真正需要审理的不足四五成，大多是因
钱债、田土、口角等细故，一时负气又被外
人怂恿才贸然兴讼。为此，他以词讼的实
际弊害规劝百姓：“但凡告状的人自做呈
之日起，到出结之日止，无事不要花钱。到
城市便被店家捉弄，到衙门便受书差吓
索。过了好些时，花了好些钱，还没见官的
面。等到示期审讯，先要邀请邻证，早早守
候，房租吃喝夫马，那一样不是钱。”与此
同时，刘衡严禁讼棍干预词讼，他指出，民
间细故本无争讼之心，多是讼棍暗地刁
唆、诱令告状，一旦呈词递上，讼棍便百般

盘剥，往往导致百姓家破人亡，案件却仍
未了结。

不过，在息讼问题上，刘衡与清代名
吏汪辉祖“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
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
便息，亦宁人之道”的主张颇有不同。刘衡
坚持“状不轻准，准则必审，审则断，不许
和息也”，主张民间细故不宜轻准呈词，一
旦批准立案，则应据实审断。

对于案件的查勘、审断，刘衡有一套
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严格规范从收状到结
案的审判程序，以减轻百姓讼累，禁绝差
役、讼棍干预。在出差传唤方面，刘衡严格
规定了差役传唤的期限和人数，严格执行

“一票一差”制度。对于路程较近的有关人
员必要的应当天传唤或者可以宽限一日，
而对于路程较远的人员则可以在四五天
内进行传唤，必要时也可宽限一二日；他
每日清晨亲自查阅相关记录，对于那些无
法在限期传唤的人员，差役即书写小票催
令依限速到。在词讼案件审断方面，刘衡
主张“宁速勿迟”，对于案情清晰、容易辨
明是非的案件当堂作出批示，“理不甚足”
的案件则按律在二十日内完结，避免案件
积压、差役和讼棍节外生枝。此外，刘衡提
倡当堂硃书判语，要求“每案审断既毕，毋
论事之大小，官且勿遽退食，即于堂皇之
上，将面谕之断语，硃书于点名单年月之
内。其日公事稍简，则备叙全案之由，若十
分忙冗，亦应将紧要断语明切书之”。

为高效审结词讼案件，刘衡在实践中
总结出诸多行之有效的审断技巧，其中

“先审原告”堪称典型。刘衡指出：“收呈时
先讯，乃临民第一紧要。”因大量词讼中难
免夹杂夸大、虚饰乃至诬告内容，若不加
审查，径行审断，往往效果不佳。为此，刘
衡提出细致的审理技巧：“或凭空而慑以
盛怒。或含笑而入以游词。”通过观察原告
临审反应进行判断，如“官或以醒木重击
案桌，或大声疾呼，或提出别案应行杖责

枷号之犯，当原告前发落，察其面目眉睫
之间是否颤震，摸其心窝是否跳突，并令
吐唾沫于器皿内，察其有无津液”“课晴问
雨，及询其家房屋向背，有无竹树。一家几
人，每日饭食若干，薪水若干，饲畜牛犬鸡
豚各若干之类，以炫骛其心，错乱其词，而
衰竭其气”。

正如清康熙年间官员黄六鸿“听诉原
无定法，贵在随时应变耳”的审断经验总
结，对于词讼案件审断，刘衡亦有独到心
得。针对案情复杂的案件，他主张“隔别取
供”以查获案情：“情真者则供必吻合，所
谓事真难假是也。若非真情，则必言人人
殊，往往彼此参差不合，所谓事假难真是
也。若既隔别熬讯，所取之供果人人符合，
庶可确信为真情矣。”此外，刘衡还主张通
过“潜听私语”识别真假，即“于密室后层
先潜伏亲信戚友一二人在内，然后将干证
与所指之犯带到密室外间，官亦诘问数
语，忽令人持帖称有客拜会，官则谕令将
门锁闭，待会客毕再来审讯。犯等见室内
无人，必彼此言语，是真是假不难立得”。

作为清代典型的“循良之吏”，刘衡具
备儒家治世道统所期待的士大夫重要道
德品质——清廉、勤勉、谨慎、宽仁、干练。
临民之时，对胥吏、讼棍严如雷霆，四川巴
县衙门原有差役七千，经其整顿，仅存百
余人；对治下百姓则谆谆教诲，以安民富
民为治理州县的首要宗旨。刘衡秉承儒家
止讼息争的治民传统，却并不拘执于表面
上的减少词讼，而是通过源头息讼（状不
轻准）与及时审断（宁速勿迟）相结合，从
根本上消弭百姓之间的纷争。从现代法治
视角来看，作为清代亲民官员的代表，刘
衡的治民理念与司法实践仍具有传承价
值与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本文系国
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清代四川基层词讼
研究——以巴县档案为中心（项目编号：
2025XFX002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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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宁元年 （公元 1068年），
一桩看似寻常的刑事案件——登
州 （今山东蓬莱一带） 女子阿云
谋杀未婚夫韦阿大未遂案，意外
引 发 一 场 席 卷 朝 野 的 法 律 论 争 。
案件并不复杂：年仅十三岁的阿
云，在母亲丧期之内，被其叔父
许 配 给 相 貌 丑 陋 的 男 子 韦 阿 大 。
因满心嫌恶、不愿从命，阿云趁
韦 阿 大 在 田 舍 熟 睡 时 ， 持 刀 砍
击，致其手指断裂但未死亡。官
府介入调查后，阿云未经刑讯便
主动交代了罪行。然而，这一看
似 事 实 清 楚 、 案 情 简 单 的 案 件 ，
却因两个关键的法律适用问题引
发争论：其一，阿云在服丧期间
违律订婚，其与韦阿大的婚姻关
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二，阿
云在审讯之初未经拷问便主动供
述的行为，是否符合“按问欲举”的
自 首 条 件 ，进 而 可 以 获 得 减 刑 资
格？这场争论背后，恰恰彰显了宋
代法律体系的内在张力——成文
律典的稳定性与司法实践的灵活
性 之 间 的 博 弈 。《宋 刑 统 · 户 婚
律》 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
娶者，徒三年”，认定居丧嫁娶无
效；而关于自首，《宋刑统·名例
律》 规 定 “ 因 犯 杀 伤 而 自 首 者 ，
得免所因之罪”，但又言“于人损
伤……不在自首之例”，倒逼司法
者必须进行精细的法律解释与价
值权衡。

这 场 影 响 深 远 的 法 律 论 争 ，
肇始于地方司法与中央机构之间
的裁量分歧。登州知州许遵援引

《嘉 祐 编 敕》“ 谋 杀 人 伤 与 不 伤 ，
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之规定，认为阿云主动交代罪行，符合
从宽处置的条件，应判处流放之刑。与此相对，审刑院与大理寺则
严格持守 《宋刑统·名例律》“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的明
文，认为阿云谋杀致伤，已构成重罪，当判处绞刑。

案件最终上呈至宋神宗御前，皇帝特诏王安石与司马光两大重
臣共同评议。此举使案件从具体的法律适用之争，升华为一场关乎
宋代“律敕关系”与司法哲学的根本性论争。司马光在奏议中明确
指出：“凡人谋杀已伤，自首之余，犹合科以‘故杀’之罪。”他认
为，“谋”不能单独构成一项可因自首而完全免除的“所因之罪”，
否则将动摇律典的内在体系与可预测性，故主张严格依律判处，以
维护法制的统一与威严。王安石的立场则彰显了其变法务实的法律
思维，他对“谋杀”行为进行了开创性的解构分析，提出“谋”为
犯罪意图 （因），“杀”为犯罪后果 （行） 的区分理论，主张若“所
因之谋”通过自首得以消除，则刑罚应仅针对其造成的伤害结果论
处。因此，他认为阿云应适用“按问欲举”条款获得减刑。

尽管争论双方立场迥异，但他们对个案实质公正的追求高度一
致。知州许遵关注阿云作为未成年女性，在违背本人意愿的“违律
为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指出婚约本身就是对其权益的侵害。王
安石则援引“罪疑惟轻”的古老司法原则，强调在法律适用存疑时
应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即便是主张严格依法裁判的司马光，在其
论述中也承认需要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境与当事人的特殊处境。这种
对“情理法”平衡的集体追求，最终体现在案件的裁判结果上：宋
神宗颁布“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的新
敕，将对阿云的裁决从最初的死刑，改判为“贷命编管”，即免除
死罪，处以编管流放之刑。这一裁决既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又
给予阿云改过自新的机会，生动诠释了中华法系“天理、国法、人
情”相融通的精髓。宋代司法官员在处理此类疑难案件时既严格适
用律文，又通过“例”（判例） 与“敕”（特别法令） 注入灵活的情
理考量，使得司法裁判兼具高度的规范性与现实适应性。

阿云之狱以宋神宗颁布的敕令而告终结，这一结果实质上是一
次以皇帝敕令突破既有律文的“以敕破律”的法律变革。王安石极
力推动此项裁决，意在通过敕令所具有的灵活性与时效性，克服成
文律典可能存在的滞后性，为其即将全面推行的变法改革扫清法律
障碍。然而，司马光对此深表忧虑，他认为过度依赖皇帝的临时敕
令会破坏国家常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最终将损害法治的根基。这
场敕律之争，深刻反映了宋代法律体系演进中的内在张力：一方
面，“敕”作为皇帝颁布的特别法，能够及时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
现实，弥补律典不足；另一方面，“律”作为稳定性更强的普通
法，维系着社会的基本法律秩序与人们的合理预期。阿云之狱的历
史价值，恰在于这种张力并非通过权力专断的方式解决，而是通过
朝廷之上公开、理性的法律论争来处理，体现了宋代政治文化中对
理性商谈与程序正当的尊重。

阿云之狱更展现出宋代司法对程序正义的深刻关注。该案从州
县审讯、路级复核，到刑部审议、皇帝敕裁，前后经历了六道严密
的司法程序，充分践行了宋代“鞫谳分司”的制度设计——即将审
理 （鞫） 与断刑 （谳） 的职权分离，以有效防范司法权力的滥用与
专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翻异别勘”制度的运行，即允许被告在
认为判决不公时，请求由其他机关重新审理。即便如司马光这样的
反对派官员，也严格遵循这一程序参与论争。此外，程序正义的理
念还体现在不同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上。当刑部否定知州许遵
的判决时，许遵有权依法请求由翰林学士、知制诰等官员组成的

“两制”进行集体评议；即便在皇帝作出最终敕裁之后，台谏官员
仍然可以提出异议。这种多层级的复核与制衡机制，充分彰显了宋
代司法体系对权力恣意的警惕与制约，其成熟程度远超同时期欧洲
君主专制下司法权缺乏有效约束的状况。

从世界法律文明比较的视野观察，阿云之狱发生的同时代，欧
洲尚处于罗马法复兴的黎明前夕，其法律体系仍以零散的地方习惯
法为主，缺乏统一、系统的成文法典，司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神明裁判、司法决斗等充满非理性色彩的证明方式。反观同一时
期的宋代，不仅已建立起以 《宋刑统》 为代表的相当完备的成文法
体系，更发展出了一套精密的“律学”解释方法，形成了从州县到
中央的多层级审级制度与权力制约机制。阿云之狱中集中体现的

“ 鞫 谳 分 司 ” 制 度 ， 将 案 件 的 事 实 审 理 （鞫） 与 法 律 适 用 判 决
（谳） 权能进行分离，这种对司法权力进行内部制约的理念，远比
西方启蒙运动后诞生的“三权分立”理论早出现数百年。此外，宋
代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裁判主义的重视、对刑讯逼供的制度性限制，
以及对程序正义的不懈追求，都使其司法文明的水准居于当时世界
的前列。当王安石与司马光引经据典、往复辩难时，他们所共同彰
显的，是对法律文本与法律精神的敬畏，是依据法理与逻辑而非纯
粹权力意志进行论辩的文明精神，这才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最可
贵的遗产。

透过阿云之狱这一历史棱镜，我们看到的是一套充满实践智慧
的中华法律传统。这套传统始终在寻求成文法稳定性与个案公正性
之间的平衡，注重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追求冷峻的法律规
则与温暖的人情事理之间的和谐。这些深邃的法治智慧为当代中国
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丰沛的
思想资源与历史自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今
天，我们理应珍视并创造性转化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让古老的东
方法治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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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明君，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
曾颁布多部著名诏书，其中早年颁布的一
篇废除“诽谤法”的诏书，在开创“文景之
治”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
千古流传的名诏。

汉初的“诽谤法”即“诽谤妖言之律”，源
于秦制。彼时，秦始皇为了维系个人的绝对
权威，下诽谤妖言之令，严禁臣民议论朝政，
凡稍有批评指责即构成诽谤妖言罪。在这
种高压的法律政策下，秦朝官民都噤若寒
蝉，无人敢谏言，朝廷言路由此阻塞。正如
贾谊在《治安策》中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
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忠臣为君主竭尽忠
诚，所做的深远谋划，必然是针对君主的切
身利害直言进谏，将如此忠言称为诽谤、谣

言而治罪，秦朝的速亡自然难以避免。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承袭秦

制，汉初一段时间仍然沿袭原“诽谤妖言
之律”不变。迨至汉文帝刘恒即位后不
久，国家发生罕见天灾（史载为旱、蝗等
灾）。文帝为此寝食难安，下诏要求群臣
直言上谏、提出政策建议，以求消除灾异、
改良治理，但可能虑于汉初诽谤法之规
定，无人应诏谏言。于是，汉文帝决定借
机废除诽谤妖言之罪。

汉文帝二年五月，“废诽谤法”诏书颁
布：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
（相传为尧、舜时所设，供臣民书写谏言），所
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
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
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咒
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
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
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通过该诏书，汉文帝广开言路，亲策
贤良极谏之人，为“文景之治”的兴盛奠定
了重要基础。南宋学者朱熹对此评论道：

“除诽谤妖言法，则帝之广开言路，尤可嘉
也。”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
一书中也对汉文帝此举予以高度评价，

“诽谤妖言之律，汉本于秦，前古所无”“文
帝特诏除之，可谓盛德”。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汉文帝以“废诽谤法”诏开言路纳忠谏
康黎

▶却坐图，宋代佚名画家绘制，现藏
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图描绘汉文帝妃
慎夫人恃宠与帝后平起平坐，日游上林
苑，中郎将袁盎向文帝犯颜直谏：“妃子
僭坐后位有违纲常。”文帝不悦但理在袁
盎，只得纳谏，慎夫人也只好悻悻而起。
此事彰显汉文帝从谏如流、不以言罪人，
与废除诽谤妖言之法、崇礼尚法的治国
理念一脉相承。


